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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張宗文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57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e961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（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

心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30117536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32178817_113D2033846-01.rt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辦理112學年度第2學期「原來那麼美-原住民族

文化列車」實施計畫，請各校踴躍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112學年度整體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本案計畫目的為透過原住民族文化種子老師至各校宣導，

以族群主題介紹、說故事、有獎徵答以及文物展覽各校配

合課程至各資源教室參觀等互動活動，讓非原住民師生能

認識及體驗原住民族群的多元文化之美，並能展現尊重族

群文化的差異及欣賞不同族群文化的行動力，達到族群之

共榮共好。

三、「原來那麼美~原住民族文化列車」校園巡迴宣導活動計畫

內容摘要如下：

(一)實施對象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及國中小學生，以非原住

民重點及特色學校優先安排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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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辦理期程：113年3月至113年6月。

(三)實施日期：由學校申請通過後，本局將通知學校相關到

校宣講時程。

(四)實施方式：

１、國小場：總計20場次，主題內容：原住民族文化種子

老師到校宣導原住民族群文化之美。

２、國中及高中職場：總計20場次，主題內容：

(１)原住民族職人到校分享職業探索與生涯規畫。

(２)原住民族職人文化分享和手作體驗。

(五)活動時間：1至2節課。

四、申請方式：

(一)一律採用線上表單進行申請https://docs.google.com

/forms/d/e

/1FAIpQLSdLFSPXsZXA2FEYrBDLft2p24NQW3vgfmf44Jhf8T

TEKCt0Dw/viewform?pli=1。

(二)申請時間：113年1月29日上午10時至113年2月16日下午5

時。

(三)公告名單：113年2月16日公告新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

中心網站（https://elem.ntpc.edu.tw/p/426-1005-7.

php?Lang=zh-tw）。

(四)如欲詢問計畫相關事宜，請洽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

心，聯絡人：張語軒組長，聯絡電話：（02）22835183

分機16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外)
副本：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（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）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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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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